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许可
事项名称：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许可
办理依据：一、《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35号）。
          二、《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》

          三、《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
申报范围：经营出租汽车的企业应但具备下列条件：
一、有符合行业规定的客运车辆和相应资金；
          二、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地和固定的经营场所；

          三、有相应的管理人员和驾驶人；

          四、有与经营方式相配套的经营管理制度；

具体参见：《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；《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。
经营出租汽车的个体工商户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          一、有符合行业规定的客运车辆和相应资金；

          二、有本市常住户口或者暂住证；

三、符合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的其它条件。

具体参见：《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；《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。

受理部门：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
联系方式：地址：西门外八佳路8号
          邮编：710082

          电话：029-88614673
申报材料：一、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者居民身份证；

二、出租汽车经营权中标确认书及有偿费缴费凭证；

三、金融机构出具的资金证明；

          四、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地和固定的经营场所书面证明；
          五、经营可行性分析报告及经营方案；
具体参见：《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二十二条；《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。
办理程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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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期限：法定期限：15个工作日

          承诺期限：15个工作日

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表格下载：出租汽车经营企业，个体工商户经营许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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